
金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治理主管職權範圍及進修情形 

一、公司治理主管委任政策： 

本公司得設置公司治理專(兼)職單位或人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，

並指定高階主管負責督導，其應具備律師、會計師資格或於公開發行公司

從事法務、財務或股務等管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上。 

 

二、公司治理主管委任情形： 

本公司經 110 年 5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委任卓政輿先生擔任

公司治理主管，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。卓政輿先生已具備公開

發行公司從事主管職務經驗達三年以上。 

 

三、公司治理主管職權範圍： 

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、製

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、協助董事、監察人就任及持續進修、提供董

事、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、協助董事、監察人遵循法令等。 

 

四、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： 

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
進修 

時數 

當年度進修 

總時數 
備註 

110/12/18 
財團法人台灣金

融研訓院 
公司治理講堂 3.00 3.00 

首次擔任公司治

理主管，初任課程

於次年度完成。 

111/02/24 

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會計研究發展

基金會 

公司治理 3.0政策

下之「永續報告

書」實務解析 

3.00 

15.00 

 

111/03/24 

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會計研究發展

基金會 

「內線交易」實

務案例暨法律責

任探討 

3.00  

111/04/27 

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會計研究發展

基金會 

閱讀 TCFD報告

書：掌握資訊重

點 

3.00  

111/05/05 

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會計研究發展

基金會 

內稽人員對於

「資訊安全」之

稽核管控實務 

6.00  

 


